T LIRS R TR
114 & 23 $80%

e O A R
EAREA PR F
O A N EXRERRG AP

FAFE AR B BBARS  ARP T

a <
B A REATE RO A BB R APH A GRS A L L 0
ARHAmES 0 A @ A G R R EEE= L o

ﬁ%ﬁ4f$% frovhz gpdo i udIf ey o B
wB@A°%fﬁ’%f¢ﬁ%ﬁim%%i p :
BAIRGT > A HBREFL R 0 F TS L 0 NFFFWE F O3
ﬁi¢Wvohn%hﬁb‘@r]ﬂﬁﬁﬁﬁﬁﬁimﬁ%
i’”%“¢#ﬂmmuﬁ;‘#%
L O #ﬁ~#akp_ 2 NER L L 0
&7 A qz#]*i HEER T2 2 77 ;
GEZJQ  REFUMA S L o xR AL
1&%@%Wf;ﬁﬁ%m%p%£»a%%Ammﬁ%%
LAy ERE Y 2 %&’@%%%@%
Boas 0 70 5 AE RS BO33FE W K F 5260 % 158
% 27 AT o
= ;%E5u§u=ﬂﬂb@ﬁwf&%mrMﬁ&q%%iméxiw
MAST2 3 (CHLL L) G opic T E8
BA&S  Td g AN A e AR 2114837 3P
Acie P DI 2 12% A K kG gR e S ATE (T R)20

F_‘L
B

|3
wa
—_

£



o ‘,&?240@ A2 A LIRLRIEHE AHS ARHA o =R
%- S 114840 Tp ~ 114247 200 &7 & F 40 5
rw%m«%a 4 %%— Berd A% p 114847 8p 257
ii*%@ﬁ”?%ﬁ%#- Q&H4ﬁ4”%BLu%£r3%
A A B AT S K FaRn A E R e A T 2 2
%<Tfﬂﬁii%>%&oﬁmﬁkﬁqMﬁ5»5s@, IO
FOAP H IR 0 ¢ RN Y E ?ﬁ%&»@&
o P o DApHAEE € Ak A F M

o TP A M114E57 31 P (S4nTH 2

AR e oz Bgpd ARG R 2 g mikiER

W Ve
AL ®E

plud
e

(] (o}

\

FIR TN AR T R0 S0 F B
AT HEA S AFZETEEES F A2 E > B
ER A CRE S IR b S N - A =

N mﬁ .

A LEA G kL F BIELIG AL L E L
o P A e Bk g ¥ 2o mipit A B ki
Ko rEGRMpHAER TR ?i%’aﬁwﬁigﬁ~

¥ L E §5+Lé~r4é3%3000228%irfp T G RN ¥

;M\

4

Lo WE

~
Sa

A% wh@ﬁxﬂﬁ P o X A S Kt P IR ©
'ﬁé%ﬁ‘ ES g‘v A#i4'7§‘ﬂgﬁég)§.’ff§f'£*ﬁ“
iﬁﬁ’i%7ﬁ%&%ﬁwm%@%%’ﬁuﬁﬁ;#
I & SR T R S R A S -
g » A wip 2 FRk 4 Sl w X F LB Eop ol R
Bd o de? 2 BB pst 4 G AT > I - WAL ERS
CAZFER O RHERIL AR BRRL A G
TELEE > AP T LB Ed T L HEHEFRERS S
SAOEREAPERLE LR R RN A
AR A FLEYR o R R 0 A P
FoAe s I T L ER T2 o HIILES R R 2



G PP o REAEP Y R wmmp
@‘b@iuﬁﬁm7ili’ %ﬂ4~#ﬁ@éﬁﬁ%& %
W ?LwﬁAY%*;:ii%’*%%ﬁ)ﬁ »

HaA s iz Em T2 EEF=Z A 0 B HEIFF o
SR F LD 5 BB 2 E
l—wﬁ$4r1@ﬁ@¢”fxiﬁf7 hw% %ﬁﬁ D

Je 180 FAEA R A A & ﬁﬂﬁ’*
Fl i TR L#E%"%‘Ef’ii ’ /»'M‘“”— g 2
%ﬁ%%&%%ﬁ*w%&ﬁdﬂ&ﬁ74 s
ﬁ@ﬁﬁ“i"*wwﬁ4Wizﬁ§’%,%
ERTEEE > UBEL A ﬂL’% » RRH ok
”“ﬁ&%iﬁﬁi ﬂwﬂﬁﬁL4giuh@ﬁxﬂlii
‘ %2008~ > 241508~ A&xFwEiFL A

R ANE ih&mﬁagmﬁ%mm%%$+%

-~ = —ﬁﬂ#iﬂi%%lX*7ﬁ%ﬂw?¢wp2ﬁ~23

6iF 2 ~1#26 2 > FRPF 67 » Ryt -E > ApEA

F B A A FIH ,fi*‘l’-z»;,:“ri’f' LA G528 ~(GHE

7o 1 2,000,000x6%x6=T28 ~) > * L LM EEHE -

b BARR PR PR T E 0 AP A FliB A T oA ‘TA#F

%*#ﬁ” 2 3F 0 TOH - SR
2z o~ ¥
% % R/ 114 & 5 v 16 P

REFr R 2 P MY Z
bR RGRRATR o
%%%iﬁf’%f’)@“%kaﬁwi@ P i gk s T
P FLE P ATER1,500 &
MeL -
AT B 132 03 R R ek e A B
W30P F - 3 F GG -
B A B e R Bk HREARGY RN B
%Lﬁﬁmméﬁﬁﬁﬁ%%iﬁé?ﬁo

SN
T

7,
X
ol

-
,—\

—

i

PO (g 7;@;
T3
o ORI e

i
™

PR 111
MY

P
i
m



Eap R R

wEp
(X F)

QA0000000

N Ty
N

?m

=\

)

114#57*
31 P

QA0000000

% e
.
?m
=\

| 114#67

30 p

QA0000000

| 114# 77

31 A

QA0000000

114 # 87"

31 P

QA0000000

114# 97
30 P

QA0000000

114 & 10
13lp

QA0000000

114 & 11
P30

QA0000000

N T
N

?m

=\

114 # 12
P 31F

$mR




(\ER)

9

QA0000000

PR
TP

AL

Mo
3

=i

115#1*
31 A

10

QA0000000

v £ Jog

o L gE
L P L
A

Moo
3

il

=i

115# 27"
28 P

208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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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80號
聲  請  人  喜視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宗霖  
相  對  人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國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提供新臺幣75萬元供擔保後，相對人就附表所示支票，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向付款人請求付款及轉讓等三人。
聲請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所謂假處分之原因，即該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亦即該請求標的物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諸如債務人就該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或隱匿該財產等屬之。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亦為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民國114年初就隱形眼鏡等相關產品訂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伊向相對人下單購買產品，且由相對人出貨予伊，伊已先開立自114年3月31日起按月到期之12張支票，每張面額各為新臺幣(下同)20萬元，總計240萬元之支票作為預付款，交付予相對人。詎相對人分別於114年4月7日、114年4月20日無預警連續對外發出公開聲明表示其對外暫停所有營業，自114年4月8日至5月近一個月期間停止營業，伊已於114年4月2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終止系爭合約，並請求相對人返還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下稱系爭支票)予伊。相對人於114年5月5日再次對外公開聲明其因營運虧損，已無法繼續營運，已有相對人公司股東向法院聲請解散公司，且相對人董事會已決議向主管機關申請暫停所有營業，並說明不會將114年5月31日後始到期之未兌現但已託收之票據予以兌現請求付款，且會無條件退還予各合作客戶等語，然相對人迄今仍未返還系爭支票予伊，相對人恐將系爭支票為提示兌現或轉讓予第三人，縱伊將來獲勝訴判決仍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此，有禁止相對人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及轉讓予第三人之必要，伊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求裁定准為假處分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間訂立系爭契約，伊預先交付系爭支票為預付貨款，因相對人已停止營業，伊已向相對人終止系爭契約，伊得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支票等情，已提出系爭合約、系爭支票、臺北成功郵局000228號存證信函為證，足認相對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釋明。又相對人已陷於營運困難，已無法繼續營業，有聲請人提出之聲明書為證，且衡諸一般社會之通念，支票之功用在於提示而取得票款，並以提示為常態，且一經提示即生兌領之效果，確有使系爭支票現狀變更，並生難以回復之情狀；復參以系爭支票發票日均將陸續屆至，如不及時禁止相對人為付款提示，並一併禁止轉讓第三人之行為，將導致系爭支票之現狀變更，縱其上載有禁止背書轉讓，然此僅禁止受款人經由背書將票款債權轉讓與第三人，受款人仍得將系爭支票藉由消費借貸等法律關係交付予第三人作為憑據，故仍有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處分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然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是聲請人請求願為相對人供擔保，禁止相對人就持有之系爭支票，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及轉讓第三人，應予准許。
　㈢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查本件聲請人聲請禁止相對人向付款人提示系爭支票請求付款及轉讓予第三人，堪認相對人所受之損害，應為暫時不得就系爭支票提示或轉讓，以取得票款或對價，致其無法運用票款所受利息之損失。本件聲請人請求假處分之系爭支票，面額合計為200萬元，已逾150萬元，本案訴訟為得上訴第三審之訴訟事件，本院參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推估訴訟期間約6年，依此計算，相對人因假處分未能利用系爭支票所受利息損失約為72萬元(計算式：2,000,000×6%×6＝72萬元)，並再參酌相關事件移審、分案程序上延滯之時間因素，認相對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損害供擔保之金額，以75萬元為適當。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月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附註：
強制執行法第132 條第3 項：債權人收受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聲請人聲請執行時，請具聲請狀，併應繳納執行費、提出已供擔保之提存證明文件及執行標的之財產資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佩諭
　　　　　　　　　　　　　
		編號

		支票號碼



		受款人

		發票人

		發票日期
(民國)

		發票金額
(新臺幣)



		1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5月31日

		20萬元



		2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6月30日

		20萬元



		3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7月31日

		20萬元



		4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8月31日

		20萬元



		5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9月30日

		20萬元



		6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0月31日

		20萬元



		7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1月30日

		20萬元



		8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2月31日

		20萬元



		9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5年1月31日

		20萬元



		10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5年2月28日

		20萬元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80號

聲  請  人  喜視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宗霖  

相  對  人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國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提供新臺幣75萬元供擔保後，相對人就附表所示支票，於

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向付款人請求付款及轉讓等三人。

聲請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

    2條定有明文。所謂假處分之原因，即該請求標的之現狀變

    更，亦即該請求標的物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

    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而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諸如債務人就該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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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

    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

    假處分，亦為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

    第2項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民國114年初就隱形眼鏡等相

    關產品訂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伊向相對人下單購

    買產品，且由相對人出貨予伊，伊已先開立自114年3月31日

    起按月到期之12張支票，每張面額各為新臺幣(下同)20萬元

    ，總計240萬元之支票作為預付款，交付予相對人。詎相對

    人分別於114年4月7日、114年4月20日無預警連續對外發出

    公開聲明表示其對外暫停所有營業，自114年4月8日至5月近

    一個月期間停止營業，伊已於114年4月2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

    相對人終止系爭合約，並請求相對人返還如附表所示之支票

    (下稱系爭支票)予伊。相對人於114年5月5日再次對外公開

    聲明其因營運虧損，已無法繼續營運，已有相對人公司股東

    向法院聲請解散公司，且相對人董事會已決議向主管機關申

    請暫停所有營業，並說明不會將114年5月31日後始到期之未

    兌現但已託收之票據予以兌現請求付款，且會無條件退還予

    各合作客戶等語，然相對人迄今仍未返還系爭支票予伊，相

    對人恐將系爭支票為提示兌現或轉讓予第三人，縱伊將來獲

    勝訴判決仍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此，有禁止相

    對人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及轉讓予第三人之必要，伊願供

    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求裁定准為假處分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間訂立系爭契約，伊預先交付系爭支票為預

    付貨款，因相對人已停止營業，伊已向相對人終止系爭契約

    ，伊得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支票等情，已提出系爭合約、系

    爭支票、臺北成功郵局000228號存證信函為證，足認相對人

    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釋明。又相對人已陷於營運困難，已無

    法繼續營業，有聲請人提出之聲明書為證，且衡諸一般社會

    之通念，支票之功用在於提示而取得票款，並以提示為常態

    ，且一經提示即生兌領之效果，確有使系爭支票現狀變更，

    並生難以回復之情狀；復參以系爭支票發票日均將陸續屆至

    ，如不及時禁止相對人為付款提示，並一併禁止轉讓第三人

    之行為，將導致系爭支票之現狀變更，縱其上載有禁止背書

    轉讓，然此僅禁止受款人經由背書將票款債權轉讓與第三人

    ，受款人仍得將系爭支票藉由消費借貸等法律關係交付予第

    三人作為憑據，故仍有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而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處分之原因

    已有相當之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然聲請人既陳明願供

    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是聲請人請求願為相對人供擔保，禁

    止相對人就持有之系爭支票，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向付款人

    為付款之提示及轉讓第三人，應予准許。

　㈢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

    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

    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

    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查

    本件聲請人聲請禁止相對人向付款人提示系爭支票請求付款

    及轉讓予第三人，堪認相對人所受之損害，應為暫時不得就

    系爭支票提示或轉讓，以取得票款或對價，致其無法運用票

    款所受利息之損失。本件聲請人請求假處分之系爭支票，面

    額合計為200萬元，已逾150萬元，本案訴訟為得上訴第三審

    之訴訟事件，本院參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

    一、二、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

    6個月、1年6個月，推估訴訟期間約6年，依此計算，相對人

    因假處分未能利用系爭支票所受利息損失約為72萬元(計算

    式：2,000,000×6%×6＝72萬元)，並再參酌相關事件移審、分

    案程序上延滯之時間因素，認相對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損害

    供擔保之金額，以75萬元為適當。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月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附註：

強制執行法第132 條第3 項：債權人收受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後

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聲請人聲請執行時，請具聲請狀，併應繳納執行費、提出已供擔

保之提存證明文件及執行標的之財產資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佩諭

　　　　　　　　　　　　　

編號 支票號碼  受款人 發票人 發票日期 (民國) 發票金額 (新臺幣) 1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5月31日 20萬元 2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6月30日 20萬元 3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7月31日 20萬元 4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8月31日 20萬元 5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9月30日 20萬元 6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0月31日 20萬元 7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1月30日 20萬元 8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2月31日 20萬元 9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5年1月31日 20萬元 10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5年2月28日 20萬元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80號
聲  請  人  喜視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宗霖  
相  對  人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國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提供新臺幣75萬元供擔保後，相對人就附表所示支票，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向付款人請求付款及轉讓等三人。
聲請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所謂假處分之原因，即該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亦即該請求標的物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諸如債務人就該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或隱匿該財產等屬之。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亦為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民國114年初就隱形眼鏡等相關產品訂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伊向相對人下單購買產品，且由相對人出貨予伊，伊已先開立自114年3月31日起按月到期之12張支票，每張面額各為新臺幣(下同)20萬元，總計240萬元之支票作為預付款，交付予相對人。詎相對人分別於114年4月7日、114年4月20日無預警連續對外發出公開聲明表示其對外暫停所有營業，自114年4月8日至5月近一個月期間停止營業，伊已於114年4月2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終止系爭合約，並請求相對人返還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下稱系爭支票)予伊。相對人於114年5月5日再次對外公開聲明其因營運虧損，已無法繼續營運，已有相對人公司股東向法院聲請解散公司，且相對人董事會已決議向主管機關申請暫停所有營業，並說明不會將114年5月31日後始到期之未兌現但已託收之票據予以兌現請求付款，且會無條件退還予各合作客戶等語，然相對人迄今仍未返還系爭支票予伊，相對人恐將系爭支票為提示兌現或轉讓予第三人，縱伊將來獲勝訴判決仍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此，有禁止相對人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及轉讓予第三人之必要，伊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求裁定准為假處分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間訂立系爭契約，伊預先交付系爭支票為預付貨款，因相對人已停止營業，伊已向相對人終止系爭契約，伊得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支票等情，已提出系爭合約、系爭支票、臺北成功郵局000228號存證信函為證，足認相對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釋明。又相對人已陷於營運困難，已無法繼續營業，有聲請人提出之聲明書為證，且衡諸一般社會之通念，支票之功用在於提示而取得票款，並以提示為常態，且一經提示即生兌領之效果，確有使系爭支票現狀變更，並生難以回復之情狀；復參以系爭支票發票日均將陸續屆至，如不及時禁止相對人為付款提示，並一併禁止轉讓第三人之行為，將導致系爭支票之現狀變更，縱其上載有禁止背書轉讓，然此僅禁止受款人經由背書將票款債權轉讓與第三人，受款人仍得將系爭支票藉由消費借貸等法律關係交付予第三人作為憑據，故仍有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處分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然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是聲請人請求願為相對人供擔保，禁止相對人就持有之系爭支票，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及轉讓第三人，應予准許。
　㈢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查本件聲請人聲請禁止相對人向付款人提示系爭支票請求付款及轉讓予第三人，堪認相對人所受之損害，應為暫時不得就系爭支票提示或轉讓，以取得票款或對價，致其無法運用票款所受利息之損失。本件聲請人請求假處分之系爭支票，面額合計為200萬元，已逾150萬元，本案訴訟為得上訴第三審之訴訟事件，本院參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推估訴訟期間約6年，依此計算，相對人因假處分未能利用系爭支票所受利息損失約為72萬元(計算式：2,000,000×6%×6＝72萬元)，並再參酌相關事件移審、分案程序上延滯之時間因素，認相對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損害供擔保之金額，以75萬元為適當。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月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附註：
強制執行法第132 條第3 項：債權人收受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聲請人聲請執行時，請具聲請狀，併應繳納執行費、提出已供擔保之提存證明文件及執行標的之財產資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佩諭
　　　　　　　　　　　　　
		編號

		支票號碼



		受款人

		發票人

		發票日期
(民國)

		發票金額
(新臺幣)



		1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5月31日

		20萬元



		2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6月30日

		20萬元



		3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7月31日

		20萬元



		4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8月31日

		20萬元



		5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9月30日

		20萬元



		6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0月31日

		20萬元



		7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1月30日

		20萬元



		8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2月31日

		20萬元



		9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5年1月31日

		20萬元



		10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5年2月28日

		20萬元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80號

聲  請  人  喜視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宗霖  

相  對  人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國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提供新臺幣75萬元供擔保後，相對人就附表所示支票，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向付款人請求付款及轉讓等三人。

聲請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所謂假處分之原因，即該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亦即該請求標的物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諸如債務人就該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或隱匿該財產等屬之。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亦為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民國114年初就隱形眼鏡等相關產品訂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伊向相對人下單購買產品，且由相對人出貨予伊，伊已先開立自114年3月31日起按月到期之12張支票，每張面額各為新臺幣(下同)20萬元，總計240萬元之支票作為預付款，交付予相對人。詎相對人分別於114年4月7日、114年4月20日無預警連續對外發出公開聲明表示其對外暫停所有營業，自114年4月8日至5月近一個月期間停止營業，伊已於114年4月2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終止系爭合約，並請求相對人返還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下稱系爭支票)予伊。相對人於114年5月5日再次對外公開聲明其因營運虧損，已無法繼續營運，已有相對人公司股東向法院聲請解散公司，且相對人董事會已決議向主管機關申請暫停所有營業，並說明不會將114年5月31日後始到期之未兌現但已託收之票據予以兌現請求付款，且會無條件退還予各合作客戶等語，然相對人迄今仍未返還系爭支票予伊，相對人恐將系爭支票為提示兌現或轉讓予第三人，縱伊將來獲勝訴判決仍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此，有禁止相對人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及轉讓予第三人之必要，伊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求裁定准為假處分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間訂立系爭契約，伊預先交付系爭支票為預付貨款，因相對人已停止營業，伊已向相對人終止系爭契約，伊得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支票等情，已提出系爭合約、系爭支票、臺北成功郵局000228號存證信函為證，足認相對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釋明。又相對人已陷於營運困難，已無法繼續營業，有聲請人提出之聲明書為證，且衡諸一般社會之通念，支票之功用在於提示而取得票款，並以提示為常態，且一經提示即生兌領之效果，確有使系爭支票現狀變更，並生難以回復之情狀；復參以系爭支票發票日均將陸續屆至，如不及時禁止相對人為付款提示，並一併禁止轉讓第三人之行為，將導致系爭支票之現狀變更，縱其上載有禁止背書轉讓，然此僅禁止受款人經由背書將票款債權轉讓與第三人，受款人仍得將系爭支票藉由消費借貸等法律關係交付予第三人作為憑據，故仍有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處分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然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是聲請人請求願為相對人供擔保，禁止相對人就持有之系爭支票，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向付款人為付款之提示及轉讓第三人，應予准許。

　㈢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查本件聲請人聲請禁止相對人向付款人提示系爭支票請求付款及轉讓予第三人，堪認相對人所受之損害，應為暫時不得就系爭支票提示或轉讓，以取得票款或對價，致其無法運用票款所受利息之損失。本件聲請人請求假處分之系爭支票，面額合計為200萬元，已逾150萬元，本案訴訟為得上訴第三審之訴訟事件，本院參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推估訴訟期間約6年，依此計算，相對人因假處分未能利用系爭支票所受利息損失約為72萬元(計算式：2,000,000×6%×6＝72萬元)，並再參酌相關事件移審、分案程序上延滯之時間因素，認相對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損害供擔保之金額，以75萬元為適當。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月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附註：

強制執行法第132 條第3 項：債權人收受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聲請人聲請執行時，請具聲請狀，併應繳納執行費、提出已供擔保之提存證明文件及執行標的之財產資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佩諭

　　　　　　　　　　　　　

編號 支票號碼  受款人 發票人 發票日期 (民國) 發票金額 (新臺幣) 1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5月31日 20萬元 2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6月30日 20萬元 3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7月31日 20萬元 4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8月31日 20萬元 5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9月30日 20萬元 6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0月31日 20萬元 7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1月30日 20萬元 8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4年12月31日 20萬元 9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5年1月31日 20萬元 10 QA0000000 加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視有限公司 115年2月28日 20萬元 

　　　　　　　　　　　　　

　　　　　　　　　　　　　　　　　　　　　　　　　　





